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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 108年 8月 3日於某媒體有民眾投書指：「誰把私

菸案私轉北檢」云云，該文無端揣測，混淆視聽，本

署嚴正聲明如次： 

一、私菸案係新北市調查處主動函請本署指揮偵辦 

    本案係由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於 108 年 7 月 22

日晚間 9時 47分主動持函報請本署指揮偵辦。 

二、調查局相關承辦人員與本署襄閱主任檢察官之電話聯繫

經過，均有相關紀錄可證，請外界勿做無謂之揣測 

    新北市調查處與法務部調查局報請本署指揮偵辦本案

之相關人士，即法務部調查局林科長、新北市調查處蔡

處長及承辦之徐科長等人均在職服務，俱可查證，本署

並有相關電話及會議紀錄可證，請外界勿做無謂之揣測，

干擾本署偵查作為。 

三、臺北地檢署就私菸案之管轄權明確無疑 

    本案涉案機關之總統府侍衛室坐落本署轄區內；大多數

涉案被告之住居所、辦公處所及犯罪地亦在本署轄區。



綜言之，私菸案主要管轄連繫因素均在本署轄區內，本

署之管轄權毫無疑義。 

四、請外界勿做無謂之揣測，干擾案件之偵辦 

    本署一般刑案工作負荷已極為沈重，同仁偵辦本案仍宵

衣旰食，日夜加班，勉力從公，希儘速查明案情公諸於

世，請外界勿做無謂之揣測干擾偵查。 

五、本署秉持「迅速、公正、透明」原則偵辦此案 

    本署秉持「迅速、公正、透明」原則，以證據呈現真相，

希望外界給予檢察官純正辦案空間，本案偵結時會將事

實公諸於世，讓真相透明。 


